物业管理合同补充协议

甲方：北京理工创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乙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
根据1996年至今北京市物价指数上涨，能源价格上调以及理工创新公司与理工大学能源动力部门所签署的《供用电协议》，经上级批准对理工大厦现行的物业费及电费进行调价：

1、  室内动力、照明电费系根据所租房间电表显示的实际用电量进行缴纳。由现行的电费标准每度电（千瓦/小时）0.94元人民币，调整至电费标准每度电（千瓦/小时）1.20元。

2、  物业费服务费起计日期于2020  年1月20日至2020年2月19日。物业费服务费采取按月预收方式，按建筑面积每日每平方米1.20元人民币缴付。每月物业服务费为2007.50元人民币（贰仟零柒元伍角整)，全年物业服务费为24090.00元人民币（贰万肆仟零玖拾元整）。乙方应于每季度首月五日前预交该季度服务费用。
3、 以上两项收费标准调整，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。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并于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签字日期：20  年  月    日
